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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強制罪的規範目的

刑法第 304 條規定，「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

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00 元以下罰金。」本條強制罪乃妨害自由罪章中的

核心條文。強制罪所要保護的法益，向來被定位為個人意思形成自由、意思決定自

由與意思實現自由。

刑法雖藉由本條規定來保護個人的意思決定、形成與實現的自由，但並不意味

著刑法保障的是個人「絕對的自由」。事實上任何人均無法真正完全地，或如其所

願地自由作為或不作為。刑法所要保護的意思形成、意思決定與意思實現的自由，

僅指個人不受他人以強暴、脅迫等不法手段，被迫去為或不為特定行為。倘非以強

暴或脅迫手段，而是以「欺騙」的方式為之，並不屬強制罪所要處罰的範疇 1。一個

人在被欺騙或資訊被蒙蔽下而做出決定，儘管可以聲稱自己是在「不自由」的狀態

下所為，但是刑法強制罪所要處罰的妨害自由行為，是一種「意志」對抗「意志」

的狀態，也就是加害人必須是以強暴、脅迫的方式，違反、對抗或取消被害人想要

作決定的意願或自由，或是要求他人容忍或為一定的作為或不作為。欺騙或欺瞞他

人做出錯誤的決定，儘管被害人可以聲稱這樣的決定並非出於「誠摯」，但在做出

決定的當下，仍應認為被害人的自由意志並沒有被對抗或抵銷。例如女友逛街逛累

了，騙男友突遭車禍事故，要求男友立刻開車去接她送醫，男友「被迫」放下工作，

飛奔前去接女友，到了現場，才發現女友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事故，只是不想自己搭

車回家。此等情形，儘管男友受騙而「被迫」放下工作，也不能認為女友的欺騙形

成構成了強制罪。

貳、「強暴」與「脅迫」的概念

我國刑法強制罪之犯罪手段，必須行為人施「強暴」或「脅迫」於被害人身上。

但何種行為算是強暴呢？是不是必須由加害人對被害人施加物理力或身體力才算呢？

如果是對「物」施加暴力，例如故意以汽車擋在他人家門口，令他人無法進出，算

不算是強制手段呢？此外，所謂脅迫，又應該如何定義？以下分述之：

一、「強暴」之解釋

從德國法上的「暴力」概念談起

我國刑法強制罪中的「強暴」，在德國刑法上使用的用語為「暴力」（Gewalt）。

1 Tröndle/Fischer, StGB, §240, Rn. 4.




